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全文可參閱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6/09/content_5694793.htm)

附錄

关于进一步明确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保险产品范围的通知

财税〔 2022〕 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税务局，各银保监局：

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丰富健康保险产品供给，现就商业健康保险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保险产品范围通知如下：

《财政部 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将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范围实

施的通知》（财税〔 2017〕 39 号）“关于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规范和条件”中所称符合规定的商

业健康保险产品，其具体产品类型以及产品指引框架和示范条款由银保监会商财政部、税务总

局确定。新的产品发布后，此前有关产品的规定与新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银保监会 

202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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